延安市生态环境局

延安市2025年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编制项目采购计划需求

一、项目名称

延安市生态环境局延安市2025年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编制项目。
二、预算资金

170万元。

三、服务要求

（一）项目依据

2024年8月5日，陕西省生态环境厅《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转发<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。

（二）项目目标

根据《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（环办大气函〔2024〕28号），针对延安市工业源企业以及其余众多餐饮企业及其他生活源、移动源、农业源以及废弃物处理源等，编制延安市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及报告，支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目标识别、路径优化、政策制定和效果评估等，支撑大气污染防治及碳达峰碳中和政策制定和评估、空气质量预报预警、污染天气应对等工作。
（三）服务内容及要求

编制延安市大气污染物（SO2、NOx、CO、VOCs、NH3、TSP、PM10、PM2.5、BC、OC）和温室气体（CO2、CH4、N2O、HFCs）融合排放清单，识别延安市区域内主要大气污染源的时空排放特征、识别排放峰谷期及排放热点，实现两类排放源数据的一体化管理，为“双碳”目标与空气质量协同治理提供科学依据。
（四）质量保证

按照《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相关要求，编制完成延安市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及报告。
四、交付成果

编制完成延安市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及报告书。

五、其它要求

（一）服务期限及地点

服务期：服务期限6个月，地点为延安市。

（二）验收要求或评价标准

市局组织专家评审，并提交《延安市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》1份，《延安市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报告书》1份。


